
補充解釋聲請書
原解釋字號釋字第709號 、第 725號解釋 

原確定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 〇〇年度判字第2092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1〇〇年度判字第2004號判決 

聲 請 人 彭 文 淵  

彭胡鳳英 

彭鑫燻 

龍三

陳淑蘭（即陳子文之承受訴 

訟人）

陳淑玲（即陳子文之承受訴 

訟人） I

陳淑韻（即陳子文之承受訴 

訟人）

共 同 程 序 詹 順 貴 律 師  

代 理 人 蔡 易 廷 律 師

為都市更新事件，聲請人認大院釋字第709號 、第 725號解釋有補充之必要， 

茲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S 條第1 項第2 款等規定並敘明聲請意旨暨 

相關事項如下：

壹 、聲請補充解釋之目的

緣本件聲請人彭文淵、彭胡鳳英、彭鑫燻、彭龍三等人（下稱彭文淵等四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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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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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聲請人陳淑蘭、陳淑玲、陳淑韻等人（下稱陳淑蘭等三人），分別 

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民國（下同）98年度訴字第1360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 

院1〇〇年度判字第2092號判決【附件1】（下稱原確定判決一）與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552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04 

號判決【附件2】（下稱原確定判決二），所適用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 

條例）第 36條等規定，有抵觸憲法第15條之財產權及釋字689號解釋所 

揭橥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意旨之疑義，乃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 

稱大審法）第 5條 第 1項第2 款之規定，向大院聲請憲法解釋。

二 、  嗣 經 大 院 於 102年 4 月 2 6 日，作成釋字第709號解釋宣告都更條例第10 

條 第 1項及第19條第 3 項前段等規定，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亦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意旨。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就 

上開違憲部分，於該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内檢討修正，逾期未完成者，該 

部分規定失其效力。前開聲請人乃依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再依行政訴 

訟法第273條第2 項 ，就前揭最高行政法院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分別經最 

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80號判決及102年度判字第538號判決，以 

釋字第709號解釋僅宣告解釋標的限期失效，揆諸釋字第185 號 、第 177 

號解釋，尚不容聲請人據此聲請再審，乃駁回前開再審請求。

三 、  其後， 大院就宣告定期失效之法規與訴訟權之保障一節，於1〇3年10月 

2 4 日作成釋字第725號解釋，明示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 

判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

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而都更條例經大院宣告違憲之部分，已逾釋 

字第709號解釋宣示之一年期限，仍未完成修法。聲請人乃循前開解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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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再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聲請再審，復經最高行政法院以聲請人並非 

釋字725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當事人等事由，駁回聲請人再審之請求，此有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裁字第546號 【附件3】、HM年度裁字第47〇號裁 

定 [附件 4】可稽。

四 、按 「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憲法第16條著有明文。續 按 「憲法第 

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 

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此種司法上受益權，不僅形式上 

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利，且實質上亦須使個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 

效之保護。」釋字第418號解釋理由書綦述甚詳。是如人民基本權持績遭
I

到違憲公權力行為之侵害，卻無法透過司法制度予以除去，自難謂與前揭 

憲法規定及大法官解釋之核心旨趣有洽。聲請人爰依大審法第5 條第1項 

第 2款等規定，請求大院就釋字第709號及第7 2 5號解釋，就除去因違 

憲法律逾期未修正，而持續侵害人民基本權之國家公權力行為，所應因循 

之訴訟途徑，予以補充解釋，俾維訴訟權保障之意旨。

貳 、疑義之性質、經過及所涉之憲法條文

― 、聲請案件之事實：

(一）緣本件聲請人彭文淵等人所有坐落臺北市〇〇區〇〇段〇小段〇 、〇 ' 〇 ' 

〇 、〇 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築物位於臺北市〇〇區〇〇段◦ 小段〇 地號等 

2 .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〇〇〇都市更新計畫)範圍内，該都市 

更新計畫案經再審被告以94年 2 月丨6 日府都新字第〇94〇59979〇0號公告 

核定實施。嗣該更新計晝案實施者復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變更都市更新事業 

計晝及擬定權利變換計畫，經臺北市政府以9 7 年 9 月 9 日府都新字第

第 3 頁 • 共 1 8 頁



数pl
cll謝H,丨琪冢妈销蚝匯猛尨甿 <脑_与逡dsYil»「……m 

龄芻铽锊_甿钤鹏4锻t》dg#
:M®MN鹏鼪II齙魃弋溉謝<#该水鹚醛

蝾-鼪邀盤踩忤魈链坻_规¥遯¥0臛。回繇琪1
:遯规潜^岖«_ 

i

 « ^ $

壯—锔轵璐撕緇_侧裆-_棚职璐舯進61踩，攀〇一撕1̂進刪賒码黯1
:

遂 

餱60卜鰣你齡駿• |邨规-
K

遯Kii <扭腐伽_魅逛擊姻甚 ^_st鹕

。似深回燄【I
N

i
l-}銮#鹏】：：：珑1
:轵锻Mrcl 

遯洪赵f
c

岖«向珑1
:龌c
s

v
n

v
n

c
s

脒胙揣贼掛66遯坭赵l
t#®¥«駿农陪，涵 

晻崧I
t

锻鹉頸1NY_蚺矻菪H
HNE画搵滅*-1-1蓝帜桕賒〇00摊料 

屮遯C
KN

-
<111_驅蒺遯 Ye謝。脓綱-4-I蓝刪汩聒〇〇〇辑佩$甥妝逛®龌

驰龌爱〇〇豳令〇毖〇〇囤〇〇拒^_」廸逛 [11£11:9壯寸6运驚销*旧

__猛-荖屮^长踣 (
M
_+
l蓰蜗桕賒〇〇〇ibL)「诫_尨趦擻忘®F̂_

41濉修海刪桕攝萄屮»

s舯龌萄〇〇豳令〇澈〇〇豳〇〇£uqp_」嬤味(
H
)

。回騷【〖 纪荃像鹏】I迷l
:
wiai
s
K
1 

遯规趑fc蛔酿咚琪冢龌09U脒补蕊乸壯86遯坩龄^舯岖¥«鎪製*湓膝

i—" ̂^Niira s ^

-
<1|»。丽_迕搬刪襯怀¥3- <
4餵0006 110〇60搬朴海攝逛 [116阳6壯卜6  

3档 < 編-f-l链翻运鹚靶W+
-IM粼怀CN
媧fl]n
<
4籍楼谓舾禅逛阁餱S061sa6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最高行法院予以駁回【請參附件3、4】。聲請人爰提起本件補充解釋之聲請。

二 、本件疑義所涉之憲法條文： 憲法第1〇條、第 15條及第16條 。

參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 大院釋字第709號 、第 725號解釋就都更條例第10條等經宣告為違憲之

條 文 ，逾期仍未完成修法時，其他適用前開違憲條文之原因案件當事人得 

否聲請再審一節 ，尚有未明，致聲請人所受之違憲侵害遲遲無法除去，聲 

請人應得依大院大法官會議第607次會議等決議聲請補充解釋：

(一）按 「人民對於本院就其聲請解釋案件所為之解釋，聲請補充解釋，經核確 

有正當理由應予受理者，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4條第 1項第2 款(按： 

即現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 1項第2 款)之規定，予以解釋。」、 

「當事人對於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本院解釋，發生疑義，聲請解釋時，仍 

依大法官會議法有關規定視個案情形審查決定之。」大法官會議第607次 、 

第 94 8次會議決議可資參照。續 按 「關於本院大法官解釋憲法對於個案之 

效 力 ，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 

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旨在使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之結果，於聲請 

人有利者，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又依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意旨， 

如同一聲請人有數案發生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於解釋公布前已先後提 

出聲請解釋，雖未經本院合併辦理，但其聲請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 

請之案件，亦可適用上開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而為解釋效力所及。惟於 

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之案件作成解釋公布前，不同聲請人以同--法令牴觸 

憲法疑義聲請解釋，而未經合併辦理者，如其聲請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 

以聲請之案件，是否亦可適用上開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本院釋字第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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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號解釋尚未明確闡示，自有補充解釋之必要。」釋字第68 6號解釋理由 

書著有明文。是法規範經大法官解釋宣告為違憲者，如該解釋未就原因案 

件聲請人是否得依此解釋聲請再審明確闡釋，致該解釋效力範圍有所未 

明 ，該解釋原因案件當事人應得循前揭大法官解釋意旨，聲請補充解釋。

(二） 第 按 「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不許受羈押 

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部分，業經本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以 

其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宣告相關機關至遲應於解 

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就受羈 

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在案。在相關法規修正 

公布前，受羈押被告對有關機關之申訴決定不服者，應許其準用刑事訴訟 

法第四百十六條等有關準抗告之規定，向裁定羈押之法院請求救濟。本院 

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應予補充。」釋字第7 2 0號解釋文揭示綦詳。循 此 ， 

縱於法律經大法官認定違憲而宣告定期失效之情況，如相關機關遲未依大 

法官解釋所諭知之年限完成修法，導致依據該違憲法律所作成之公權力侵 

害行為持續存在者，原原因案件當事人自非不得另循補充解釋之途徑，以 

除去此違憲侵害狀態。

(三） 經查，前揭都更條例第10條等規定，固由本件聲請人聲請，經大法官作成 

釋字第70 9號解釋，認為上開法律牴觸正當法律原則及憲法保障財產權之 

意 旨 ，而宣告違憲並限相關機關於該解釋公布起一年内，完成修法，逾期 

則失其效力。惟就原因案件當事人得否據此請求再審，揆諸該號解釋尚有 

未明。從而聲請人雖屬該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當事人，並依行政訴訟法第273 

條聲請再審，仍遭最高行法院以釋字第70 9號解釋僅宣示限期失效為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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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 回 ，是該號解釋就原因案件當事人之救濟效力一節，允有補充解釋之必 

要 。再 者 ，上開第709號解釋自102年 4 月 2 6 日公布迄今，已幾近三年， 

相關機關遲遲未依前開大法官諭示完成修法，致使違憲法律侵害人民基本 

權之狀態持續存在，依前揭釋字第72 0號解釋意旨，更有藉由聲請補充解 

釋 ，以彌補違憲法律失效後之真空期間。

(四） 次查，學者吳信華教授認為：「基於訴訟案件之本質，若已確定之判決有可 

議之處，在符合相關法定要件下，則應予再次審理補救之機會，以维護當 

事人之權益，應為維護人民訴訟權（憲法第十六條）之公平機制。而尤其 

大法官所為之解釋效力甚為強大，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釋字 

一八五參照），因之若所作解釋有文意不清，甚或因時代的改變使見解應有 

變更之情形，藉由再次的審理，亦可使大法官就同一問題為全面性或重新 

的思考。……故若在與舊解釋有類似原因事實的案件聲請時，大法官以後 

解釋補充，甚或變更前解釋，於法理上應無可議之處，而補充解釋即提供 

此一程序上的可行機制。」【附件5】。

(五） 釋字第725號解釋文表示：「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據 

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明揭縱屬大法官宣告限期失效之解釋，該原

因案件當事人非不得據以請求再審。其理由書進一步補充說明，此係為「以 

保障聲請人之櫂益，並肯定其就维護憲法之貢獻。」惟此所謂「聲請人就 

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是否僅限於釋字第725 

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當事人，抑或指該號解釋所補充之釋字第70 9號解釋之 

原因案件當事人，則有未明。按如就原因案件聲請釋憲會對「維護憲法」

第 7 頁 ，共 1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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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生 「實質貢獻」的角度觀察，應係指讓大院大法官作出宣告都更條例第 

丨〇條第1項及第丨9條第3 項前段等規定違憲之釋字第709號解釋的原因案 

件 ，方符事理。蓋釋字第7 2 5號解釋乃係因最高行政法院囿於此解釋乃宣 

告違憲法條定期失效，而否准聲請人等之再審聲請，讓人民（聲請人）尋 

求訴訟救濟之櫂利，仍無由獲得保障，遂由釋字第7 0 9號解釋原因案件其 

中之一已被執行強拆之當事人，聲請大院大法官進一步補充解釋而來，此 

號解釋本身並未直接宣告任何法條違憲。惟因釋字第72 5號解釋文所稱原 

因案件，就係指對「維護憲法」產 生 「實質貢獻」之釋字第70 9號解釋原 

因案件，或僅限於釋字第72 5號解釋之原因案件，仍有未明之處，此觀諸 

本件聲請人於第7 2 5號解釋公布後，依此解釋意旨所聲請，而經最高行政 

法院以：「經查，本件再審原告並非司法院釋字第725號之釋憲聲請人，原 

確定判決之標的亦非該號解釋之原因案件，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再審原 

告自無從以該號解釋為據，援引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 2 項 ，對原確定判 

決提起再審之訴，也難謂適法。」【請參附件1 、2】即明。是參諸前揭釋字 

第 686號解釋意旨，亦有待大法官補充解釋之必要。

(六）第參諸釋字第7 2 5號解釋李震山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亦謂：「本件解釋 

謂 ：如本院解釋諭知原因案件具體之救濟方法者，依其諭知；如未諭知，

則俟新法令公布、發布生效後依新法令裁判。』就 『如未諭知，依新法令 

裁判』一 節 ，滋生一連串的疑慮。首 先 ，因立法怠情而逾期修法的窘境， 

已活生生的出現在本院釋字第七二0 號 釋 。該號解釋正是為解決本院釋 

字第六五三號解釋，定二年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規定，卻於解釋後已近 

五年半修法工作仍未完成下，所作成之解釋。日後若『新法』一直未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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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審時間早已逾五年，等待新法已無實益，是否仍需如釋字第七二0 號 

解 釋 ，再為個案諭知原因案件具體救濟之方法而新作一號解釋？新作成的 

解釋既能具體諭知救濟方法，舊的解釋何以不為？其 次 ，法令定期失效後 

如經廢止而不再制定、訂定新法令，則將何以為繼？例如本院釋字第六三 

六號解釋，就檢肅流氓條例部分規定明定於一年内失其效力，但立法院並 

未修法而係將整部條例廢止，試 問 ，本件解釋所謂『依新法裁判』之 『新 

法』，究係何所指？最 後 ，新法修正卻變更或調整大法官解釋意旨，導致依 

新法提起救濟的實體或程序規定，反而對聲請人更不利，並非不可想像， 

此 時 ，還有提起救濟的實益嗎？會產生諸多治絲益棼的現象與補不完的破 

網 ，皆因本件解釋未能採納前揭草案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的内容，捨本逐末 

的結果。若該内容日後有幸由立法者所採用，本件解釋4 衣新法令裁判』 

之部分，又不知將何去何從？」益見苟立法者怠於履行大法官解釋所諭知 

之修法義務，致原因案件當事人權益救濟無門，基於有效權利救濟之憲法 

誡 命 ，則該當事人另行聲請補充解釋，應為憲法所許。

二 、揆諸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意旨及憲法第7 條揭橥之平等原 

貝[J ，舉凡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經大法官宣告為違憲者’該原因案件當事 

人均應得據此聲請再審以除去此違憲侵害行為：

(一）按釋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明揭：「……憲法解釋之目的，在於確保民主憲 

政國家憲法之最高法規範地位，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為符司法權之本質， 

釋憲權之行使應避免解釋結果縱有利於聲請人，卻因時間經過等因素而不 

具實益之情形發生。是為確保司法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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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开曝、行政訴訟之審 

判而有異。」循 此 ，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係以提供權利受侵害之人 

民得以循求有效、無漏洞之司法救濟途徑為核心旨趣，憲法解釋既寓有權 

利救濟之制度目的，其解釋之作成同受憲法訴訟權保障意旨之拘束，乃屬 

當然。是如人民聲請大法官解釋之結果，其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雖經大 

法官宣示為違憲，卻仍無由救濟，致該違憲侵害之狀態持續存在，自難謂 

與訴訟權核心保障有洽。德國學者Karin GraBhof教授指出：「法治國的命 

令也適用於憲法訴訟程序，在 （以基本櫂保障為目標的）憲法訴願程序裡， 

即應提供有實效的權利保障。然而，在形塑時效性命令時亦需考量憲法訴 

訟程序的特質。明確地說，當一個國家的憲法不僅承認主觀的基本權利， 

也明定客觀的憲法原則與國家目標，規定不同憲政機關的權限，並且為了 

維護憲法而設置憲法法院時，於 此 ，假使實體的法規範與其權限規定，因 

為憲法裁判的遲延而歸於空言不獲實現時，其作為法治國的角色不免受到 

質疑。基於此等考量，作 為 『憲法維護者』的憲法法院必須確保，其裁判 

的落實不致因時間的經過而落空。……」【附件6】即同此旨。

(二）茲是，參諸湯德宗大法官於釋字第72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明謂：「••…••之 

訴訟權之程序性保障乃以法官個案裁判所適用之法令合於憲法秩序為前提

(預設）。捨此前提，即法官得適用違憲之法令進行裁判，則保障人民接近 

使用組織公正且程序公平之法庭審理，還有多少實益？！依據合憲之法律

' 進行裁判既是憲法上訴訟權保障之前提，則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 令 ，甚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大法官依人民聲請解釋認 

為與憲法意旨不符者，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之人民，倘不得以該解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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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再審（或其他救濟）之理由，試問其訴訟權如何能獲得保障？」、「本席 

協力形成可決多數，作成本號解釋，深信本解釋釋示：『如本院解釋諭知原 

因案件具體之救濟方法者，依其諭知；如未諭知，則俟新法令公布、發布 

生效後依新法令裁判』，確為誠心貫徹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八五號解 

釋之意旨，並懍 於 1■保障民權乃司法之天職J 的認知，積極承擔對原因案 

件之救濟貴任，爰釋示應以大法官解釋『諭知具體救濟方法』為原則，並 

以依相關機關『公 布 、發布新法』救濟為例外。……」是無論原因案件確 

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經大法官作成違憲宣告者，如大法官未同時賦予該案 

件當事人尋求個案救濟以除去違憲侵害之途徑，馴至該當事人受有基本權 

之侵害，卻無實質救濟可能，揆諸前述，自難謂與憲法解釋乃落實訴訟權 

保障之制度目的相符。

(三）再 者 ，我國人民於法律上應受平等之對待，業經憲法第7 條所揭橥在案， 

又 「……立法機關制定冤獄賠償法，對於人民犯罪案件，經國家實施刑事 

程 序 ，符合該法第一條所定要件者，賦予身體自由、生命或財產權受損害 

之人民，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凡自由、權利遭受同等損害者，應受平 

等之保障，始符憲法第七條規定之意旨。」釋字第624號解釋文亦有明文。 

另 按 「……於憲法第八條規範之下，合議庭之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或受託 

法 官 ，其依法為羈押處分，所以能合憲者，必須是有審判權之法院之合法 

授權為前提，且其所為之羈押處分亦須以有審判權法院之名義為之，是其 

所為之羈押處分，即為有審判權法院所為之處分，作成羈押決定之主體並 

無不同。是以羈押決定之方式既無不同，則無謂應予分類而進而予以差 

別待遇之必要。是以決定方式不同作為分類標準並進而予以差別待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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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與平等原則並無違背之推論，即非可採。而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八條第

一項前段不許直接向上級法院抗告之規定，即不符平等原則而違憲。」釋 

字第639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可資參照。是司 

法救濟制度之具體形塑，與人民訴訟權及其他實體基本權利之確保至關緊 

要 ，尤應受憲法平等原則之拘束。

(四）是故，參諸前揭釋字第725號解釋李震山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謂:「於『定 

期失效』的情形下，不得據釋憲結果請求救濟者，不限於聲請人，尚且包 

括與釋憲原因案件類似案件之當事人；含案件經確定終局裁判但未聲請釋 

憲 者 ，以及案件尚繫屬於法院審理之當事人。因此，有不少論者認為，不 

得依解釋意旨請求救濟者眾，若獨厚聲請人而僅許其救濟，顯已違反憲法 

第七條的平等原則。如此的平權思維，乍聽似乎合理，容有跳躍與過度簡 

化之嫌，有待深究。首 先 ，追溯平等爭議問題的源頭，是出自大法官違憲 

宣告方式的抉擇，當選擇宣告『立即失效』時 ，前揭一干人等皆可續行據 

解釋意旨請求救濟，若宣告『定期失效』時 ，則結果完全相反。惟大法官 

對何以選擇1 失效』的宣告方式，向來多未附理由，或僅立基於『維 

護法安定性』原則，抽象空洞而難以預測，因制度所生的高度不確定性風 

險 ，•由事件關係人承擔，應非事理之平。而該毫無例外地一分為二所形 

成的重大差別待遇之正當性，是否會因恣意而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並有悼憲法第一百七'條第一項及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之意旨，致侵害 

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的訴訟權而違憲，必先面對。在該前提核心問題未獲 

解決前，而就『聲請人與非聲請人』為分類，實無太大的意義。退步言之， 

既 以 『是否屬聲請釋憲者』為分類標準，就應以差異原則所指涉的平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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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追求正義的指標，不應未經論證而將『聲請人與非聲請人』一視同仁1 

毫不顧及聲請人循違憲審查制度，自.行捍衛並爭取憲法所保障權利而提起 

釋憲的苦勞，以及聲請人『維護憲法秩序與公益有具體貢獻』的功勞，而 

忽 略 『不等者，不等之』的原則，逕自落人『絕對、機械的形式平等』的 

窠 臼 ，是本院解釋向來所不採。……」。

(五）再 者 ，稽諸釋字第720號解釋湯德宗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指出：「……最近六 

年來本院關於定期失效之解釋案件，增加比率非常高，但其宣告之要件（或 

理由）、是否諭知之依據、依不同類型（如所涉基本權利保護）其諭知基準， 

仍語焉不詳……」準此，釋字第709號解釋固採「限期失效」之宣告方式， 

惟該號解釋就採取該宣告方式之原因並未敘明，已難見其理。縱認該方式 

乃出於法安定之維護所必要，然該號解釋就法安定與基本權保障之間應如 

何衡量，乃至必須於該號解釋中採取嚴重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意旨 

之 「限期失效」方式等節之論述，更屬闕如，自遑論該號解釋未一併諭示 

原因案件當事人救濟途徑之正當理由，實難謂該號解釋採用定期失效並導 

致該號解釋聲請人無從救濟，要與平等原則無違。況揆諸釋字第66 4號解 

釋理由書謂：「……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達成相同立法目的之有效手 

段 ，且上開規定之違法行為態樣及法律效果明確，易收遏阻不法之效，°是 

尚屬維護公益之必要措施。但該條規定以單一標準區分違規情節之輕重並 

據以計算罰鍰金額，如此劃一之處罰方式，於特殊個案情形，難免無法兼 

顧其實質正義，尤其罰鍰金額有無限擴大之虞，可能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 

處 罰 ，致有嚴重侵害人民財產櫂之不當後果，立法者就此未設適當之調整 

機 制 ，其對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財產權所為限制，顯不符妥當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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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有關機關應儘速予以修正，並至遲於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用。系爭規定修正前，依該規定裁罰及 

審判而有造成個案顯然過苛處罰之虞者，應依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 

立法目的與個案實質正義之要求，斟酌出售價格、販賣數量、實際獲利情 

形 、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及個案其他相關情狀等，依本解釋意旨另為符 

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併予指明。」故大法官於宣告原因案件確定判決 

所適用之法規違憲定期失效之情況，亦非不得於解釋中另為個案救濟之諭 

示 ，洵堪認定。

(六）職此，「限期失效」或法安定之維護，並非必然構成大法官未於解釋中諭示 

個案救濟途徑之正當理由。從 而 ，無論是「立即失效」或 「限期失效」之 

違憲宣告類型，均應賦予該解釋原因案件當事人依此聲請再審之權利，始 

與前揭平等原則相符。此徵諸釋字第72 0號解釋陳春生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謂 ：「……吾人認為，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意旨，只論及法規範是否與憲法 

意旨不符，而不論該受違憲宣告之法規範是否立即失效或定期失效，受違 

憲宣告之法規範只要存在與憲法意旨不符情況，即有上揭解釋之適 

用 。……」即明。

三 、釋字第725號解釋僅係針對釋字第709號解釋有關定期失效之宣告部分， 

是否允許原因案件當事人聲請再審所為之補充解釋，是就該補充解釋之性 

質 ，以及聲請人對維護憲法之貢獻而言，得依釋字第725號解釋聲請再審 

之聲請人，自仍依該解釋所補充之第709號解釋為據：

(一）揆諸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意旨，縱於大法官宣告特定法規違 

憲但定期失效之解釋，仍應准許該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當事人據此聲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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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已如前述。釋字第70 9號解釋僅於該解釋中宣告本件原確定判決所適 

用之都更條例第10條 第 1項 、第 19條第 3 項等規定定期失效，卻漏未諭 

示該等原因案件當事人除去此違憲侵害之救濟途徑，自難謂與首揭訢訟權 

保障意旨有洽。大法官爰於釋字第725號解釋，就釋字第709號等號解釋 

之原因案件當事人得否據此宣告前揭都更條例規定定期失效之解釋，另循 

司法救濟一節，作 成 「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據以請 

求再審或其他救濟……」之解釋。此觀諸前揭釋字第7 2 5號解釋李震山大 

法官協同意見書謂T 嗣因本院公布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開始採用『定期 

失效』制 度 ，相關救濟制度又產生漏洞與爭議，再由本件解釋補綴之，以 

合乎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應屬事理之所必至。」足見第72 5號解 

釋乃在彌補釋字第70 9號解釋採用定期失效，而造成人民訴訟權保障之漏 

洞 。

(二）循 此 ，釋字第725號解釋本身既僅在補充釋字第709號解釋之前述不明之 

處 ，觀其解釋内容初不涉及具體法規是否與憲法抵觸之釋示，而與一般實 

體解釋內容有間，則 第 7 2 5號解釋所謂之「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 

即得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其 中 「聲請人」之判斷，除大法官於解釋 

中特別具體諭知者外，應係指該號解釋所補充之釋字第70 9號解釋等實體 

解釋之原因案件當事人，核屬當然。

(二）次按釋字第185號解釋文明揭：r•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

令之權，為憲法第七十八條所明定，其所為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 

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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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當然失其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 

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 

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顯見原因 

案件當事人得聲請再審之依據，乃係宣告其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違憲 

之大法官解釋。職 此 ，釋字第725號解釋既僅在揭示定期失效之情況，原 

因案件當事人仍得據以聲請再審，而不涉及個別法規違憲與否之認定，則 

原因案件當事人應依宣告其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定期失效之大法官解 

釋聲請再審。故前揭釋字第72 5號解釋所稱「聲請人」之判斷，自應回歸 

該號解釋所補充之實體解釋，亦即釋字第709號解釋為之，要屬甚明。

(四） 續 按 ，大法官之所以允許原因案件當事人聲請再審，除係為落實憲法訴訟 

權之保障外，亦寓有獎勵憲法秩序因該當事人聲請解釋而獲得维護之結 

果 。從 而 ，釋字第725號解釋既為釋字第709號等號解釋之補充解釋，釋 

字 第 72 5號解釋本身僅對上開解釋之程序事項補充闡釋，尚無關諸特定法 

規違憲與否之論斷，則實際上對憲法秩序之維護作出貢獻，從而應為之開 

啟聲請再審之司法救濟者，自屬經補充之先前實體解釋之原因案件當事 

人 ，始屬事理之平。

(五） 且釋字第725號解釋之目的’既在彌補釋字第218號解釋採用定期失效所

造成人民訴訟權保障之隙摩，則如認僅有釋字第72 5號解釋之聲請人始得 

就前經宣告定期失效之解釋，聲請再審，必將導致其他宣告定期失效的解 

釋之原因案件當事人，同樣受有違憲侵害卻無從救濟之困境，前開最高行 

政法院104年度裁字第546號裁定即屬一例。然揆諸前開賦予原因案件當 

事人聲請再審之目的，其他宣告定期失效的解釋之原因案件當事人，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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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對憲法秩序之維護作出貢獻，則將前述「聲請人」限於釋字第72 5號 

解釋之聲請人一隅，自難認有合理正當之事由，而有抵觸平等原則之虞。 

故釋字第725號解釋所稱「聲請人」，當應指釋字第709號解釋等號解釋之 

原因案件當事人，應無疑義。

四 、綜上所陳，釋字第7U9 號解釋既採定期失效之宣告方式，然釋字第725號 

解釋復未廓清聲請再審之主體範圍，致本件補充解釋聲請人之基本權利受 

到違憲侵害而無法除去，核與憲法訴訟權及平等原則之保障意旨不符，爰 

依首揭大審法第5 條第 1 項第2 款及大法官會議第607次會議決議，懇請 

大法官予以補允解釋，實屬至盼。

謹 呈

司 法 院 公 鑒

【附件明細表】

附件 1 : 最高行政法院1〇4年度裁字第546號裁定。

附件2 :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裁字第470號裁定。

附件3 : 最高行政法院1〇〇年度判字第2092號判決。

附件4 : 最高行政法院1〇〇年度判字第2004號判決。

附件5 : 吳信華，〈論大法官釋憲程序中的『補充解釋』〉，第 806至 807頁 。

附件6 : 陳 愛 娥 ，〈政府採購爭議之暫時權利保障〉，第 112至 113頁 。

(以上均屬影本）

第 1 7 頁 ，共 1 8 頁



中 華 民 國  1 0

人彭文淵

5 年 0 3  月 3 0  日

聲 請

彭胡鳳英 

於盡爆 

於遞二

聲 請 人 陳 淑 蘭 （即陳子文之承受訴訟人) 

陳淑玲（即陳子文之承受訴訟人) 

陳淑韻（即陳子文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詹順貴律師

訴訟代理人蔡易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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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解釋聲請之陳報書

原 解 釋 字 號 釋 字 第 709號 、第 725號解釋 

1 原確定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 〇〇年度判字第2092號判決

聲 請 人 彭 文 淵  均詳卷

彭胡鳳英 

彭鑫燻

彭龍三

陳 報 人 即 詹 順 貴 律 師  

程序代理人

1

2 為補充聲請解釋事件，依法解除委任事：-

3 爰陳報人磨順貴律師原為聲諫人彭文淵等人之程序代理人，茲因詹順 

4 貴律師將專任政務公職並自原服務事務所離職，本件委任關係即日解除，

5 特此陳報貴院鑒査。

謹呈

司法院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0 5  月 1 9  曰

陳報人即程序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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